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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阿舍勒铜矿新建尾矿库工程

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

2018年 9月 30日，新疆哈巴河阿舍勒铜业股份有限公司根据《新疆阿舍勒

铜矿新建尾矿库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》，并对照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

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，严格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、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

技术规范、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和审批决定组织对本项目进行竣工环保验收。

验收工作组由建设单位新疆哈巴河阿舍勒铜业股份有限公司、设计单位中冶长天

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、施工单位福建兴万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、验收调查单位

乌鲁木齐京诚检测技术有限公司、技术专家组等组成。

验收工作组经过现场查看并听取了建设单位对该项目的整体介绍、验收调查

单位对该项目的环境保护验收监测和调查汇报，经讨论形成验收意见如下：

一、工程建设基本情况

（一）建设地点、规模、主要建设内容

新建尾矿库位于阿舍勒铜矿选厂以南 4km处的一无名山沟内，地处矿山老尾

矿库的西侧，与老尾矿库仅一山之隔。初期坝地理坐标：东经 86°20′39″，北

纬 48°15′17″。

新建尾矿库设计堆积标高为 858.0m，总坝高 36m，尾矿堆坝高度 20m，总

库容 1718.856万 m3，有效库容 1203.199万 m3，三等库。

新建尾矿库主要由初期坝和后期堆积坝、排洪系统、排渗系统、截渗坝垂直

防渗及渗滤收集系统、观测系统以及尾矿输送和回水系统以及办公等辅助工程组

成。

（二）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

2012年 6月，中冶长天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编制完成《新疆阿舍勒铜矿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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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尾矿库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》。

2012年 7月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编制完成《新疆阿舍勒

铜矿新建尾矿库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》。

2013年 3月 26日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境保护厅以新环评价函[2013]210号

文对《疆阿舍勒铜矿新建尾矿库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》进行了审批。

新建尾矿库由中冶长天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设计，由福建兴万祥建设集团

有限公司承建，工程于 2014年 5月开工，2018年 7月竣工。2018年 7月 15日

投入运行。

2018 年 9月乌鲁木齐京诚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完成了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

监测和验收调查报告编制工作。

（三）投资情况

项目实际总投资 4488.00万元，实际环保投资 2342.4万元，环保投资占总投

资的 52.19％。

（四）验收范围

与项目环评文件及批复一致。

二、工程变动情况

尾矿库工程回水取水泵站控制阀数量增加 1台，离心泵、隔离泵、耐磨矿浆

阀等性能变大，库区新增局部防渗，工程基本建设内容按照设计完成，无重大工

程变更。

三、环境影响调查及监测结果

（一）生态环境影响调查

（1）工程占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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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总占地 156hm2，全部为草地。永久性占地面积 124.46hm2，施工期临时

占地 2.00hm2。

（2）植物的影响调查

项目区植被以丛生禾草、灌丛、蒿类小半灌木为主，施工期土方工程地表的

植被被剥离、破坏。永久性占地上的植被无法恢复。临时占地被平整，植被将逐

步自然恢复。

（3）动物影响调查

尾矿库项目周边无大型野生动物出没，项目厂界围栏对外环境野生动物形成

了物理阻隔，对外界动物活动造成了一定影响。

（4）土石方数量及水土流失影响调查

工程总土石方量为 27.66万 m3，总挖方量 16.35万 m3，总填方 11.31万 m3，

弃方 5.54万 m3。弃方堆置库区周边平整，闭库后用于植被恢复。

尾矿库区水土流失类型为风力侵蚀和水力侵蚀。施工挖填方过程对地表进行

了扰动，施工中车辆对地表碾压、大风、下雨天气等对项目区造成了一定程度的

水土流失。

尾矿初期坝、1#、2#副坝使用块石堆砌，并修建了排洪沟、截流沟、集渗池、

消力池等，减小了雨水、渗水对地表的冲刷，减缓了水土流失。

项目运营期尾矿水封堆存，干滩洒水降尘，铜矿选矿车间生产过程中产生的

尾砂不断覆盖压实，减缓了水土流失。

（二）水环境影响调查

尾矿库本身不产生废水，尾矿水澄清后回用于选矿工艺，不外排。

尾矿库项目区办公及生活用水进入化粪池，吸污车拉运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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尾矿库回水监测项目均满足《铜、镍、钴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
（GB25467-2010）表 2直接排放限值要求。

（三）大气环境影响调查

尾矿库服务期废气为尾矿渣扬尘，尾矿库采用多管放矿，减少了起尘的干坡

段面积，定期向尾砂沉积干滩等尾矿裸露处喷洒水，控制扬尘。

尾矿库区四周颗粒物监测浓度符合《铜、镍、钴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
(GB25467-2010)中新建企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。

（四）噪声

尾矿库运行期噪声源为回水泵等，通过减震、隔声措施降噪。

尾矿库厂界四周昼夜噪声均符合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

《GB12348-2008》标准 3类限值要求。

（五）固体废物

尾矿库运营期用于堆存选矿厂尾渣，为固废治理项目。

尾矿库尾矿浸出毒性监测结果符合《危废浸出毒性鉴别标准--危废浸出毒性

鉴别标准》（GB5085.3-2007）限值要求。

（六）环境风险防范调查

尾矿库工程潜在风险有尾矿库坍塌、溃坝风险，尾矿库渗漏风险，尾矿废水

回用系统泄漏风险，防洪构筑物拥堵失效风险。通过运行管理、建立完善的尾矿

库防洪设施、尾矿库水位控制、安全管理、建设事故水池等措施防范可能发生的

环境风险。

建设单位编制的《新建尾矿库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》已在新疆维吾尔自治

区环境保护厅备案，备案编号为：654324-2015-065-L，并定期进行突发环境事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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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急演练，做好演练记录。

四、工程对环境的影响

（1）水环境的影响

对尾矿库下游哈巴河大桥断面地表水质进行了监测，监测项目符合《地表水

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838-2002）Ⅱ类水体的要求。

对尾矿库 3口地下水监测井水质实施了监测，上游监测井总硬度、溶解性总

固体、硫酸盐超出了《地下水质量标准》(GB/T14848-2017)Ⅲ类标准限值。库区

监测井硫酸盐超出《地下水质量标准》(GB/T14848-2017)Ⅲ类标准限值。下游监

测井粪大肠菌群超出了《地下水质量标准》(GB/T14848-2017)Ⅲ类标准限值要求。

结合本项目环评监测数据，项目区地下水为苦咸水，总硬度、溶解性总固体、硫

酸盐超标为正常现象。下游监测井粪大肠菌群超标主要受到牧区牲畜放牧影响。

（2）土壤环境影响

经监测，尾矿库厂界四周表层土壤监测项目均符合《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

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（试行）》（GB15618-2018）管制值要求。

五、验收结论

根据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、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

等相关要求、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和现场检查情况，项目环保手续完

备、技术资料齐全，执行了环保“三同时”管理制度，落实了环评及批复提出的

生态保护措施、污染防治措施、污染物排放达标，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完善，符合

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。验收组同意该项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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